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承诺履行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

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福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光明地产”、“上市公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对光明地产控股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光明食品集团”）关于适时推动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承诺的履

行进展情况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一、承诺内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及向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1459 号）核准，公司向光明食品集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于

2015 年 8 月 29 日完成相关资产的过户。 

在重组过程中，为促进重组后上市公司的业绩提高，公司控股股东光明食品

集团于 2014 年 7 月 21 日做出承诺：“将推动上市公司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一

年以内启动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二、进展情况 

1、2016 年 5 月，光明食品集团启动开展所属企业（含光明地产）员工持股

情况调查，重点研究光明地产及所属其他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可行性及相关

问题。 

2、公司经多次与光明食品集团、独立财务顾问等相关方研究商讨，按照现

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结合行业和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于 2016 年



7 月向光明食品集团上报了关于实施股权激励初步方案的请示材料，光明食品集

团接到初步方案的请示材料后，相继召开相关部门专题会审议并及时向市国资委

相关处室进行咨询沟通。 

3、2016 年 8 月，光明食品集团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论证光明地产股权激励

相关事项。 

4、按照国务院国资委 2016 年 8 月印发《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

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16】133 号）和 2017 年 1 月上海市国资

委印发的《关于本市地方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首批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沪国资委改革【2017】18 号）等文件，光明食品集团及时向上市公司传达

文件相关精神。 

5、2017 年 8 月 28 日，公司收到光明食品集团出具的《关于光明食品集团

履行承诺有关事项的复函》，同意公司聘请专业中介机构，进一步落实员工持股

或股权激励方案启动的方案论证、专家意见、内部审核等相关工作。 

6、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协议，聘请其为财务顾问，对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方案的市场环境进行分析，

并论证方案可行性。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与中介机构签署了协议，对员工

持股或股权激励方案进行分析论证。光明食品集团已经履行了推动上市公司启动

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的承诺。 

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关注其他各项承诺履行的进度，并敦促承诺各方切实

履行相关承诺。 

（以下无正文） 



 


